1．项目背景：
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工程是党和国家实施文化惠民系列工程之一，是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举措，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途径。中国共产党安居区委员会宣传部拟将购买2023-2024年农村公益电影放映服务。
2.项目完成起止时间：2023年-2024年，共两年，合同一年一签，放映单位经采购人年终综合考核合格后可续签次年合同。（期间如因中省市政策变化，导致采购项目调整或采购项目终止实施，则合同将根据政策变化而相应终止）。
3.服务地点：安居区范围内采购人指定地点。
4.项目服务标准：

（1）农村公益电影放映：目前安居区共274个行政村（行政村个数以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核定的个数为准，如在履行本项目合同过程中行政村个数有调整，放映场次及费用结算以调整后为准），每个行政村全年放映12场公益电影，每年合计3288场，每场预算220元（投标人报价时，须对每场单价进行报价）。

（2）放映一场的标准：放映1部故事片或1部长纪录片或1部长科教片（90-120分钟）为一场，短科教片累计放映3部（30分钟以上）为一场。每场按照安居区电影主管部门要求播放公益宣传片。

放映公司必须安装农村公益电影放映适时监控平台GPS/GPRS，每次放映必须同步传送节目开始、中间和结束三个时段至少三张放映现场图片，接受区级主管部门对放映数量和质量监管。同时放映场次应由村、社区签字盖章，报区级电影主管部门审核确认。

（3）购买影片在省电影局每季度推荐的影片中选择，院线公司选择影片后，报安居区电影行政主管部门审定后上报定购。购片费用按川财教[2014]270号规定标准执行。

（4）加强对放映设备的管理和使用，及时更换放映机灯泡，确保亮度在3000流明以上。

（5）中标服务商必须服从各级电影主管部门的监管，必须在公益电影放映映前进行公示和广泛宣传，确保群众知晓度，必须在映后接受监督，主动提供放映资料。加强对放映员的业务技能、礼仪和安全培训，确保安居区农村公益电影民生工程圆满完成。

（6）发现放映主体有违规违法行为，一经查实，安居区电影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取消其放映资格，并按规定追究其相关责任。

5.放映队伍
（1）供应商须在安居区设立一个公益电影放映工作站，工作站下设若干放映队，每个放映队至少1名放映员（原则上负责放映10-15个行政村）。
（2）放映人员严格遵守数字电影放映操作规程，选择安全合适的放映场地，确保建筑物、消防、用电、交通等安全，严防安全事故发生。

（3）做好放映队、放映人员的管理和放映人员的培训。

6.放映服务
（1）供应商要接受安居区电影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和监督。放映数量和质量须经村（社区）签字盖章，报区电影主管部门审核确认，并与GPS/GPRS公益电影监控系统数据相一致。
（2）供应商应建立电影放映公示制度，加强映前宣传和现场宣传活动，协调通过村村通广播、社区海报、微信群、带口信等灵活多样的形式进行放映宣传，向农民群众提前告知电影放映时间、放映地点、影片片名等信息。
（3）供应商需成立专项工作组，主要负责放映计划、放映实施进度、放映图片资料的搜集归档、放映数据统计、放映人员和设备安排以及放映安全等工作。
（4）放映衔接组织：根据放映计划，电影放映前，放映人员须提前与计划放映村的负责人联系，根据行政村实际情况，协调安排落实好放映时间、地点、场地、影片、组织观影等具体工作。
（5）放映过程的质量管理：采取多种手段保障放映数量和质量。

（6）放映过程中，放映员不得擅自离开放映岗位，确保放映影像明亮、音质清晰、放映设备安全，协助放映村的负责人做好现场安保工作。
（7）统计编制订片计划，做好放映影片的控制管理，尽量选定适合社区和农村群众喜欢看、爱看的新片，采取公益影片和商业影片相结合的选订方式，每个行政村每年选取放映的商业影片数目应不少于总场次30%。
（8）每月月底，供应商将本月放映情况及累计放映情况统计上报给釆购人，每年年底提供每个行政村真实有效的放映场次佐证材料，确保农村公益电影放映按照釆购人要求有序的开展。
（9）每场电影放映结束后，供应商需填写《放映登记表》，登记表由行政村（社区、居委会）签章确认，放映服务全部结束后，将所有登记表报采购人审核签章，统一整理装订成册存档。
（10）放映服务全部结束后，采购人将对该项目进行放映质量、场次和效果进行综合验收，供应商需提供放映总结、场次汇总表、放映图片资料、放映登记表等资料。

7.放映安全
（1）履行本项目合同义务过程中，供应商应确保自身工作人员安全，若发生一切安全事故引起的责任，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2）供应商需与所有放映人员签订安全放映协议书，明确落实安全放映的规范管理要求，同时为每名放映员购买意外保险。
（3）放映设备应当集中进行专业检修维护，确保放映设备安全，避免放映过程中发生故障和技术责任事故。
（4）釆购人不定期抽查电影放映现场，检查放映员是否按照相关放映规范落实执行，未按要求执行视为无效场次，供应商应责成放映员重新放映。

（5）放映安全管理：做好放映影片的控制管理，不得放映未取得电影公映许可证和来源不明的影片，放映主体作为影片放映工作的安全责任主体，要加强放映场地的安全管控。

8.放映效果
观众满意度不能低于95%,具体执行标准待采购合同签订后，由釆购人与成交供应商进行商定。
9.付款方式：
与中国共产党安居区委员会宣传部签订合同，并由采购人确认中标单位放映具体场次并收到中标单位的付款申请后，每年度按实际放映场次一次性支付。

10.验收方法：严格按照本项目招标文件、供应商投标文件、川财釆【2015】32号《四川省政府采购项目需求论证和履约验收管理办法》和签订的政府釆购合同的要求进行验收。
11.验收标准：符合国家（或现行）相关标准。
12.其他要求：
（1）釆购合同签订时间：供应商成交后，自成交结果公示期满之日起，在30日内与釆购单位签定釆购合同。
（2）电影放映的车旅、运输、保险、安全责任和其他一切费用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3）供应商须完成项目外临时加映的电影任务，其费用另按签订合同或协议单价据实结算。
（4）供应商须在服务期内结清放映员报酬，不得以任何理由拖欠。

（5）承担放映的院线公司要自觉接收各级电影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认真、规范对下属农村放映队（员）的管理，保质保量完成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场次，加强对放映过程的质量控制，并按相关规定编制审核各类报表，不得偷报瞒报、弄虚作假。
